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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編 總則 

第四條 本校學生修讀學位學

程及學分學程，其辦法另訂

之。本校學生修讀教育學程，

其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

備查。 

第四條 本校學生修讀學位學

程及學分學程，其辦法另訂

之。本校學生修讀教育學程，

其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 

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修正。 

第五條 有關學生請假、暑期

修課、校際選課等事宜，其相

關規定另定之。 

本校學生獎懲規定另定

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五條 有關獎懲、暑期修課、

校際選課等事宜，其相關規

定另定之。 

學生請假規定，由學生

事務處另定之。 

一、依教育部一百一十二年十

月十七日臺教高(二)字第

一一二○○八八七二九號

函，請本校修正學則有關

學生獎懲規定需報教育部

備查之文字。 

二、查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三

十條已明定辦法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

部備查。 

第二編  學士學位班 

第九條 本校各學系、學位學

程得依教育部之規定，酌收

特種身分學生及外國籍學

生。 

外國籍學生得依本校之

規定申請入學本校，其辦法

另訂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民國九十四年次以後出

生之學士班本國生，就學期

間服義務役之彈性修業措

施，其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

部備查。 

第九條 本校各學系、學位學

程得依教育部之規定，酌收

特種身分學生及外國籍學

生。 

外國籍學生得依本校之

規定申請入學本校，其辦法

另訂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依教育部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二

十一日臺教高通字第一一二二

二○一八八六號函請各大學配

合一年期國家兵役政策增訂役

男學生彈性修業規定之法源依

據。 

第十四條 學生辦理課程加、

退選、校際選課、暑期修課或

第十四條 學生辦理課程加、

退選、校際選課、暑期修課或

一、因應臺灣大學系統三校共

同推動學生跨校修習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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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停修，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

內依相關辦法行之。 

校際選課應以本校各系

所當學期未開設之課程為

限，惟不同學制或臺灣大學

系統之課程不在此限。 

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

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

低於各學系、學位學程規定

者，應予休學。 

停修，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

內依相關辦法行之。 

校際選課應以本校各系

所當學期未開設之課程為

限，不同學制之課程不在此

限。 

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

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

低於各系、學位學程規定者，

應予休學。 

學程、輔系及雙主修，學生

至系統學校修習同名課程

之需求增加，鑒於大學課

程係由各校依其發展特色

規劃，各校間相同名稱之

課程，其內容、學分或學制

往往不盡相同，爰擬放寬

系統學校間同名課程之修

課限制。 

二、酌修文字以達一致。 

第十五條 學生修業期限為四

年，學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

修滿該學系、輔系、學位學

程、學分學程、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之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

課程應修學分，或經核准出

國交換、實習，或修讀雙聯學

位者，或因懷孕、分娩、撫育

三歲以下子女，得延長修業

期限二年。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

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

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

業生，以同等學力入學者，因

增加畢業應修學分，致未能

於延長修業期限內修畢學分

者，得再延長修業期限一年。 

學生因參與各項訓練或

賽會需要者，得專案申請延

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

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

業期限至多四年。 

選定雙主修學生於延長

修業期限二年後，已修畢本

系應修科目學分，而未修畢

第十五條 學生修業期限為四

年，學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

修滿該學系、輔系、學位學

程、學分學程、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之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

課程應修學分，或經核准出

國交換、實習，或修讀雙聯學

位者，或因懷孕、分娩、撫育

三歲以下子女，得延長修業

期限二年。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

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

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

業生，以同等學力入學者，因

增加畢業應修學分，致未能

於延長修業期限內修畢學分

者，得再延長修業期限一年。 

學生因參與各項訓練或

賽會需要者，得專案申請延

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

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

業期限至多四年。 

選定雙主修學生於延長

修業期限二年後，已修畢本

系應修科目學分，而未修畢

一、教育部推動之服役彈性修

業措施揭示取消提前畢業

成績要求。衡酌畢業條件

全校學生應有一致標準，

爰擬取消本校提前畢業之

成績要求。另考量學生在

規定修業期限前一學期或

一學年，即完成大學學業

且成績均達課程目標，符

應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第

二十條所謂成績優異之條

件。 

二、依學位授予法第五條及本

校學則第四十三條之意

旨，畢業條件除修滿應修

之科目與學分外，亦應符

合各學系所訂之畢業條

件，例如外語能力、實習或

跨域學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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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另一主修學系應修科目學分

者，得申請再延長修業期限

一年。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

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

該學系、學位學程應修之科

目與學分，且符合其所訂之

畢業條件者，得向教務處申

請提前畢業。惟修習教育學

程者，其修習年限應至少二

年，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另一主修學系應修科目學分

者，得申請再延長修業期限

一年。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

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合於

下列規定者，得向教務處申

請提前畢業。惟修習教育學

程者，其修習年限應至少二

年，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一、修滿該學系、學位學程應

修最低畢業學分數。 

二、歷年學業等第積分平均

（GPA）達三點三八（或

百分制八十分）以上，或

在學學業成績名次在該

系該年級該班學生數前

百分之四十以內。 

第三編  碩、博士班 

第五十一條 學生辦理課程

加、退選、校際選課、暑期修

課或停修，應於每學期規定

期限內依相關辦法行之。 

校際選課應以本校各系

所當學期未開設之課程為

限，惟不同學制或臺灣大學

系統之課程不在此限。 

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

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

低於各學系、學位學程規定

者，應予休學。 

第五十一條 學生辦理課程

加、退選、校際選課、暑期修

課或停修，應於每學期規定

期限內依相關辦法行之。 

校際選課應以本校各系

所當學期未開設之課程為

限，不同學制之課程不在此

限。 

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

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

低於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規

定者，應予休學。 

因應臺灣大學系統三校共同 

推動學生跨校修習學分學程，

學生至系統學校修習同名課程

之需求增加，鑒於大學課程係

由各校依其發展特色規劃，各

校間相同名稱之課程，其內容、

學分或學制往往不盡相同，爰

擬放寬系統學校間同名課程之

修課限制。 

 


